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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教工委〔2018〕53 号

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
重 庆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
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贯彻

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

见精神，根据《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》

（教党〔2017〕62 号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

（教育部令第 43 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高校实际，现就进一

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有关事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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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着力解决配齐配强的问题

（一）强化政治责任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担负着

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任务，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

育的骨干力量。中央和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

治工作的意见中，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建设

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各高校要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，将配齐配

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，列入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发展规划，统筹安

排学校空余编制，切实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和专职辅导

员队伍配备需要。

（二）严格任职条件。各校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，严格资

格准入。新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应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

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，

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，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

育事业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

师和辅导员基本条件要求和实际岗位需要，确定具体选拔条件。

新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原则上应具备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位。

新任辅导员应具备本科以上学历，具有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

关学科的宽口径知识储备。

（三）落实配备要求。学校党委要对标对表中央要求，制定

配备计划，按时完成配备任务。要按总体上师生比不低于 1 : 200

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，按照师生比不低于 1:350 的比例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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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。要结合学校实际，优化人员结

构、盘活校内资源、加大招聘力度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配备到

位。鼓励符合条件的专业课教师或管理人员，考核合格后转任思

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。要严格选聘程序，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

下，组织开展选拔工作。选拔中须严把政治关，要结合档案资料、

现实表现等全面综合考察。

二、切实加强培养培训，着力解决能力素质的问题

（一）建立完善培训体系。各校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

辅导员纳入学校人才队伍建设计划和培训规划，建立校内思想政

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系统培训机制，形成完善的国家、省级、

校级三级培训体系。认真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参加

入职培训、专题培训、上岗培训和骨干研修工作，确保每人每年

参加不少于 16 个学时的校级培训，每 5 年参加 1 次省级及以上

培训。定期开展思政课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和辅导员职业素质能力

大赛，以赛代练，以赛代训，着力提高队伍能力水平。

（二）搭建成长发展平台。学校结合实际可选派优秀教师赴

东中部高校进行研修，也可从东中部地区引进优秀学者来渝参加

教学和科研工作，要有计划引进一批知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博

士。抓好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国内高级访问学者和

留学项目学者推荐工作，通过实施择优资助计划、高校思想政治

理论专项研究计划、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示范课堂、思

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名师工作室等形式，培养一批坚持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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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政治方向、理论功底扎实、实践能力强的教育教学领军人物、

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。

（三）强化社会实践锻炼。要制定完善社会实践和校外挂职

办法，通过组织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活动、

辅导员暑期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活动等，不断拓宽社会实践的途径。

要充分利用我市理论研究、文化传承资源和红岩村、白公馆、渣

滓洞等革命资源，建立教育教学实践基地和学生实践基地。有计

划、分期分批地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骨干到国内外

开展社会实践、学习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。要加快推动学校与学

校之间、学校与地方之间、部门与院（系）之间的教师交流任职，

选派优秀教师到基层和市级部门挂职锻炼。

三、切实加强条件保障，着力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

（一）积极选树先进典型。要积极培育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

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和辅导员年度人物，每年开展辅导员年

度人物、优秀辅导员、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评选活动，在

优秀教师、优秀共产党员等表彰中适当增加辅导员和思想政治

理论课教师的比例。要深入宣传优秀教师先进典型，利用校报校

刊，广播电视、校园网站和“两微一端”等新媒体平台，及时推送优

秀教师的典型事迹。要组织开展学习先进典型活动，通过媒体专

栏、论坛报告、座谈沙龙等形式，引导广大教师学习优秀教师的

典型事迹和好经验好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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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认真落实待遇保障。各校要结合本校实际，在人员选

聘、岗位设置、职称评审、绩效考核、职务晋升等工作中，推动

中央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和党务工作队伍建设的政策要求

和量化指标落地。要严格落实辅导员“双重身份、双线晋升”和辅

导员专业技术职务单列计划、单设标准、单独评审政策，制定

辅导员职称申报条件及成果认定办法，注重考核工作业绩和育

人成效。要合理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称评定标准，注重

考核教学能力和教学实绩，不将海外经历作为晋升职称的必要

条件。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工作特点，制定切合

实际的绩效考核及分配指标体系，切实提升职业荣誉感、获得感。

对兼职从事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教师，学校应

按照有关规定计算工作量。

（三）完善考核评价体系。各校党委要强化领导责任，把思

想政治工作列入党委工作重要内容，每学期至少专题研究 1次队

伍建设工作。要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，建立

健全目标管理和检查评估制度，构建党委书记负总责，校长和分

管副书记、其他班子成员“一岗双责”，各有关部门和院（系）协

调推进的工作机制。要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评价体系，研究制定内

容全面、指标合理、方法科学的评价体系，坚持定性分析和定量

分析相结合、工作评价和效果评估相结合，推动学校思想政治工

作制度化。要落实院(系)党组织书记抓思想政治工作述职评议考核

制度，考核结果和有关情况作为领导班子、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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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对履行责任不力、思想政治工作长期薄弱

的，追究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责任。

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18 年 7 月 23 日

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2018 年 7月 25 日印发


